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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15:00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

月18日9:15-15:00。
（2）召开地点：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东环路北段369号公司本部2号楼九楼第二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刘德学先生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88人，持有或代表公司股份共1,066,139,14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7.7322%。其中：现场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人，代表股份735,339,14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21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83人，代表股份330,8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103%。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85人，持有或代表公司股份共330,832,4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117%。其中：现场出席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人，代表股份 32,4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583人，代表股份 330,8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103%。（注：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
的情况，为分别计算时四舍五入的尾差所致）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有关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两项提案，各提案的具体表决

结果如下：
（一）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经逐项审议，对提名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采用累积投票制分别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1、选举刘德学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刘德学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819,972,44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9105%，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刘德学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84,665,7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917%。2、选举刘超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刘超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826,854,53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5560%，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刘超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91,547,7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720%。3、选举张伟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张伟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820,434,69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9538%，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张伟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85,127,9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314%。4、选举李世双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李世双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1,032,40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8%，未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李世双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1,032,4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21%。
（二）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会议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本议

案经逐项审议，对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采用累积投票制分别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1、选举秦永慧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秦永慧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1,009,787,84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145%，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秦永慧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274,481,1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9668%。2、选举钱世政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钱世政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1,010,548,18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858%，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钱世政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275,241,4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1966%。3、选举王生龙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王生龙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1,010,099,38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437%，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王生龙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274,792,63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0610%。4、选举熊慧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熊慧女士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1,010,510,85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823%，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熊慧女士获得的选举票数为275,204,1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1854%。5、选举鲁清仿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鲁清仿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1,010,487,83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801%，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鲁清仿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275,181,0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1784%。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非独立董事刘德学先生、刘超先生、张伟先生及独立董事秦永慧先生、钱世政

先生、王生龙先生、熊慧女士、鲁清仿先生与公司一届职工代表大会代表团团（组）长联席会选举产生
的职工董事王向红女士（个人简历附后）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2、律师姓名：鲁鸿贵、杨学林3、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公司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表决程序
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4、结论性意见：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会
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2、法律意见书及其签章页。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附件：
王向红女士个人简历
王向红女士，1972年5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中央党校，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1992年参加工作，曾任洛阳石油一公司金属结构厂技术员，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火集

团”）综合办公室科员、副主办、科长、副主任、主任、党委委员、纪委副书记，公司下属煤业公司党委副
书记、纪委书记。

最近五年工作经历：2014年1月至2022年9月，任神火集团党委委员；2018年6月至2023年1月，
任公司下属河南神火国贸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2020年5月至2023年1月，任公司纪委书记；2020年5月至2025年11月，任公司党委副书记；2021年1月至今，任公司下属上海神火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监事；2022年 9月至今，任神火集团党委常委、董事、工会主席；2023年 1月至今，任公司工会主
席；2023年5月至2025年10月，任公司职工监事；2025年10月至今，任公司职工董事；2025年11月至
今，任公司党委书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向红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向红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曾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除在公司控股股东神火集团任职外，王向红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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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第十届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第十届一次会议于2026年5月18日以现

场出席和视频出席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东环路北段369号
公司本部2号楼九楼第二会议室，经全体董事共同推举，会议由公司董事刘超先生召集和主持。本次
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2026年5月13日分别以专人、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九名，实际出席董事九名（独立董事钱世政先生视频出席，其余董事
均为现场出席），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根据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选举结果，刘德学先生、刘超先生、张伟先生及独立董事秦永

慧先生、钱世政先生、王生龙先生、熊慧女士、鲁清仿先生与公司一届职工代表大会代表团团（组）长联
席会选举产生的职工董事王向红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以签字表决方式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刘德学先生（个人简历附

后，下同）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经公司董事会推选，选举刘超先生、王生龙先生、熊慧女士为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刘超先生为主

任委员（召集人）。
此项子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2、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经公司董事会推选，选举钱世政先生、秦永慧先生、熊慧女士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钱世

政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此项子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经公司董事会推选，选举秦永慧先生、王生龙先生、刘超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秦永慧先生

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此项子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经公司董事会推选，选举鲁清仿先生、钱世政先生、刘德学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鲁清仿先

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此项子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公司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由不少于三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占半数
以上并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九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经公司董事长刘德学先生提名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聘任张文章先生为总经理、李元勋先生
为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李元勋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与岗位要求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
与从业经验，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此项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以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的表
决结果审议通过。1、聘任张文章先生为总经理

此项子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2、聘任李元勋先生为董事会秘书
此项子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
（四）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总工程师及安全监察与应急管理局局长的议

案》
鉴于公司第九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经公司总经理张文章先生提名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查同意，聘任常振先生、刘京领先
生、刘子成先生、冯英博先生、陈凯先生、程欢先生、曹锋先生为副总经理，陈光先生为总会计师，曹广
远先生为安全监察与应急管理局局长，程欢先生兼任总工程师，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此项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以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的表
决结果审议通过。1、聘任常振先生为副总经理

此项子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2、聘任陈光先生为总会计师
此项子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四次会议以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此项子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3、聘任刘京领先生为副总经理
此项子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4、聘任刘子成先生为副总经理
此项子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5、聘任曹广远先生为安全监察与应急管理局局长
此项子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6、聘任冯英博先生为副总经理
此项子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7、聘任陈凯先生为副总经理
此项子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8、聘任程欢先生为副总经理兼任总工程师
此项子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9、聘任曹锋先生为副总经理
此项子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工作需要，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为持续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进一步提高公司规范
运作水平，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肖雷先生为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肖雷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
三、备查文件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董事会第十届一次会议决议；2、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决议；3、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附件一：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姓名

李元勋

肖 雷

职务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办公电话

0370-6062466
0370-6062933

传真

0370-6062722
0370-6062722

电子邮箱

Lyx5123@163.com
shenhuogufen@163.com

通讯地址

河南省永城市东
城区东环路北段369号

附件二：公司第十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一）刘德学先生，1976年5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华东冶金学院（现安徽工业大

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1999年参加工作，曾任公司财务部生产科科员、财务部副主办，河南神火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火集团”）董事会办公室副科长、科长、部长助理，公司下属商丘阳光铝材
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公司下属河南神火国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火国贸”）财务部部长，公司下属
煤业公司财务部部长、总会计师，公司财务部部长等职。

最近五年工作经历：2020年5月至2024年7月，任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2020年8月至2024年11月，任公司参股公司广西龙州新翔生态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州铝业”）董事；2021年11月至2023年10月，任公司参股公司河南神火炭素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董事；2022年5月至2023年11月，
任公司参股公司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新郑精煤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郑精煤”）监事；2023年1
月至2024年3月，任公司参股公司国能民权热电有限公司监事；2023年10月至2024年12月，任河南
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利达”）董事；2024年2月至2025年5月，任河南神火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火建安”）董事；2024年7月至今，任神火集团党委委员、总会计师；2026年1月至今，任海南神火奥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2026年3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德学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75,000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德学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曾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除在公司控股股东神火集团任职外，刘德学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刘超先生，1980年8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河南理工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
程师。2001年参加工作，曾任公司下属新庄煤矿安检科副科长、生产科副科长、综采二队党支部书记，
公司下属河南神火兴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隆公司”）调度室副主任、主任、副总工程师、
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董事长等职。

最近五年工作经历：2020年 7月至 2023年 1月，任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2023年 1月至 2025年 8
月，任公司下属新疆神火煤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煤电”）党委副书记、总经理；2023年 12月至
今，任公司参股公司新疆神兴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2025年2月至2026年2月，任公司下属
新疆神火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5年8月至今，任神火集团党委常委、董事、副总经理（主持
工作）；2025年 10月至今，任公司董事；2026年 1月至今，任海南神火奥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超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08,100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超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曾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除在公司控股股东神火集团任职外，刘超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张伟先生，1970年 7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武汉大学，工学博士，副教授。1993年参加工作，曾任河南城建高等专科学校教师、南阳理工学院教师、永城市副市长、神火集团副总
经理、公司副总经理等职。

最近五年工作经历：2007年至2022年9月，任神火集团党委委员；2017年3月至今，任神火集团董
事；2017年7月至今，任公司下属上海神火铝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铝箔”）董事；2017年9月至

2018年9月，任河南神火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2017年9月至2019年8月，任新利达董事长；2020年5月至今，任公司董事；2020年5月至今，任神火集团副总经理；2021年9月至2022年12月，任公司党
委书记；2022年9月至今，任神火集团党委副书记；2022年12月至2024年6月，任神火集团总医院党
委书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伟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曾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除在公司控股股东神火集团任职外，张伟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王向红女士，1972年5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中央党校，本科学历，高级政工
师。1992年参加工作，曾任洛阳石油一公司金属结构厂技术员，神火集团综合办公室科员、副主办、科
长、副主任、主任、党委委员、纪委副书记，公司下属煤业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最近五年工作经历：2014年1月至2022年9月，任神火集团党委委员；2018年6月至2023年1月，
任公司下属神火国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2020年5月至2023年1月，任公司纪委书记；2020年5月至2025年 11月，任公司党委副书记；2021年 1月至今，任公司下属上海神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监事；2022年9月至今，任神火集团党委常委、董事、工会主席；2023年1月至今，任公司工会主席；2023年5
月至2025年10月，任公司职工监事；2025年10月至今，任公司职工董事；2025年11月至今，任公司党
委书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向红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向红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曾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除在公司控股股东神火集团任职外，王向红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秦永慧先生，1975年 1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律硕
士。1998年参加工作，曾任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法官、副庭长，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北京融信
泽投资咨询公司副总经理，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务总监，澜溪风电科技（大连）有限公司董事，北
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顾问、高级顾问等职。

最近五年工作经历：2017年1月至今，任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2022年11月至今，任
公司独立董事；2023年1月至今，任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2月至今，任中
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秦永慧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
一，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六）钱世政先生，1952年 8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复旦大学，管理学博士，副教
授。1983年参加工作，曾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副总裁、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等职。

最近五年工作经历：2012年 7月至今，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返聘教授；2016年 11月至 2025年 11
月，任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9月至今，任江苏浩欧博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2026年5月起，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钱世政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
一，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七）王生龙先生，1966年 6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1987年参加工作，曾任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评估所项目经理、中
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国证监会会计部资本市场顾问助理等职。

最近五年工作经历：2019年10月至2021年7月，任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公司董事长；2021年8
月至2023年6月，任中全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2023年7月至2026年1月，任中国自然资
源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2026年5月起，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生龙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
一，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八）熊慧女士，1968年6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中南大学，工学硕士，国家注册咨
询工程师（投资）、正高级工程师。1990年参加工作，曾任西安电力整流器厂助理工程师，沈阳工业学
院讲师，航空总医院职员，北京安泰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电讯部经理、综合部经理等职。

最近五年工作经历：2003年9月至今，任北京安泰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铝部首席专家；2022
年12月至今，任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1月至今，任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2026年5月起，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熊慧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
一，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九）鲁清仿先生，1970年10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管理学博
士，副教授。1992年参加工作，曾任平顶山建设银行员工、平顶山中正泰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

最近五年工作经历：2012年 9月至今，任河南大学商学院副教授；2026年 5月起，任公司独立董
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鲁清仿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
一，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十）张文章先生，1977年3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工程硕士，正高
级工程师。1996年参加工作，曾任公司下属葛店煤矿通讯安全监测站副站长、通风区常务副区长、副
科长，公司下属煤业公司安监部安全检查科科长，公司下属葛店煤矿副总工程师，公司企管部副部长、
部长等职。

最近五年工作经历：2018年9月至今，任公司下属河南有色金属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
色控股”）董事；2020年7月至2023年5月，任公司下属云南神火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神火”）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2021年9月至2023年5月，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2023年2月至今，任神火
集团党委委员；2023年5月至今，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2023年8月至今，任公司下属上海铝箔
董事、神火国贸执行董事、新疆煤电执行董事；2023年9月至今，任公司下属新疆神火炭素制品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2023年10月至今，任公司下属云南神火董事长；2025年3月至今，任公司参股公司安徽
相邦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相邦”）董事；2025年11月至今，任公司下属神火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火新材”）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文章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249,600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文章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曾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除在公司控股股东神火集团任职外，张文章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一）常振先生，1969年10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高
级经济师。1990年参加工作，曾任公司下属新庄煤矿劳资科科员、副科长，神火集团劳动人事部合同
管理副主办、劳动工资主办，神火集团证券部副部长，公司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劳动人事部副部长、部
长，神火集团综合办公室主任、培训中心主任、人力资源部部长，公司下属铝电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副总经理，新利达董事，神火建安董事，公司资本运营部部长等职。

最近五年工作经历：2014年1月至2022年11月，任神火集团党委委员；2018年9月至今，任公司
下属有色控股董事；2018年9月至今，任公司下属民权县绿洲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2019年5
月至今，任商丘归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2020年 5月至今，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2021年 2
月至今，任文山富神矿业有限公司董事；2024年3月至今，任公司参股公司国能民权热电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2024年 6月至今，任神火集团党委委员；2025年 3月至今，任公司参股公司安徽相邦董事；
2026年1月至今，任公司参股公司河南省新郑煤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郑煤电”）副董事长、龙
州铝业董事长；2026年2月至今，任公司下属上海铝箔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常振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252,000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常振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曾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除在公司控股股东神火集团任职外，常振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二）陈光先生，1975年 10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河南大学，本科学历，会计
师。2000年参加工作，曾任河南神火铝电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科员、副科长、科长，公司下属铝业公司
财务部部长助理，公司下属煤业公司财务部副部长，公司资金管理中心副主任、主任，公司财务部部
长，公司下属铝电公司总会计师等职。

最近五年工作经历：2020年7月至2024年7月，任神火集团副总会计师、财务部部长；2022年5月
至 2023年 5月，任公司监事；2023年 11月至 2025年 1月，任公司参股公司新郑煤电、新郑精煤监事；
2024年7月至今，任公司总会计师；2024年11月至2026年1月，任龙州铝业监事；2025年1月至今，任
公司参股公司新郑煤电董事；2025年3月至2026年3月，任公司参股公司安徽相邦监事；2026年1月
至今，任公司参股公司新郑精煤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光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曾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陈光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

（十三）刘京领先生，1970年1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河南理工大学，工程硕士，
正高级工程师。1993年参加工作，曾任公司下属新庄煤矿机电科副科长、科长、材料设备库主任，公司
下属铝业公司炭素厂厂长助理、副厂长、总经理，公司下属新疆神火资源投资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常务副总经理等职。

最近五年工作经历：2020年 7月至 2023年 1月，任公司下属新疆神火资源投资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2023年1月至今，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2023年5
月至2025年12月，任公司下属云南神火党委副书记、总经理；2023年10月至今，任公司下属云南神火
董事；2025年10月至2026年3月，任公司下属云南神火炭素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5年12月至今，任
公司党委副书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京领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209,600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京领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曾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刘京领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十四）刘子成先生，1971年1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河南理工大学，工程硕士，
高级工程师。1993年参加工作，曾任公司下属葛店煤矿机二队技术员、机电科助理工程师、工程师、副
主任师、主任师、副科长、科长、副总工程师、机电副矿长，公司下属煤业公司机电部总支委员会委员、
书记、纪检组长，公司下属煤业公司工会主席、企管部部长、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等职。

最近五年工作经历：2018年5月至今，任商丘新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18年6月至今，任商
丘天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20年7月至2023年1月，任公司总经理助理；2021年11月至2026年1月，任公司下属河南神火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2021年12月至2026年3月，任公司下属禹州神
火节能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2023年1月至今，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2023年9月至今，任公司
下属禹州市昌隆煤业有限公司董事长；2025年2月至2026年3月，任公司下属许昌神火铁运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2025年12月至今，任公司下属神火国贸党委书记、工会主席；2026年1月至今，任公司参股
公司龙州铝业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子成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89,700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子成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曾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除在商丘天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商丘新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任职外，刘子成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五）曹广远先生，1970年10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河南理工大学，本科学历，

正高级工程师。1991年参加工作，曾任公司下属新庄煤矿建设指挥部科员、开一队队长、生产科副科
长、科长、安检科科长，公司下属许昌新龙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龙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总经理，公司下属兴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公司下属煤业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等职。

最近五年工作经历：2020年 7月至 2023年 1月，任公司安全监察与应急管理局副局长；2023年 1
月至今，任公司党委委员、安全监察与应急管理局局长；2023年9月至今，任公司下属兴隆公司董事；2023年9月至今，任公司下属禹州市昌隆煤业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曹广远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99,700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曹广远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曾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曹广远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十六）李元勋先生，1979年9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硕
士，高级经济师，2007年12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02年参加工作，曾任公司
财务部科员，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科员、副科长、科长、主任助理、副主任，公司董事会第六届、第七届证
券事务代表等职。

最近五年工作经历：2020年7月至2023年5月，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第八届证券事
务代表；2023年5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元勋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08,100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元勋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曾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会秘书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元勋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十七）冯英博先生，1973年1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安徽理工大学，本科学历，
高级工程师。1994年参加工作，曾任公司下属新庄煤矿机电科主任工程师，公司生产部机电科副主
办、主办，公司下属新密市恒业有限公司和成煤矿筹建处党支部委员、副处长，公司下属兴隆公司泉店
煤矿筹建处党总支委员、副处长，公司下属兴隆公司党总支委员、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公司下属兴隆
公司选煤厂党总支委员、副厂长（主持工作）、厂长，公司下属煤业公司机电部党总支委员、部长等职。

最近五年工作经历：2020年7月至2025年12月，任公司机电部部长；2023年4月至2025年12月，
任公司总经理助理；2025年12月至今，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2026年1月至今，任公司下属河南
神火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2026年 3月至今，任公司下属禹州神火节能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2026年3月至今，任公司下属许昌神火铁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冯英博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冯英博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曾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冯英博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十八）陈凯先生，1978年 10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2003年参加工作，曾任公司下属上海铝箔供销公司副总经理，公司下属上海铝箔经营部部长、总经理
助理、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公司下属商丘阳光铝材有限公司经营部部长、总经理助理、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等职。

最近五年工作经历：2019年8月至2023年10月，任公司下属上海铝箔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董事；2021年3月至2025年12月，任公司下属神火新材党委副书记、总经理；2023年4月至2025年12月，任
公司总经理助理；2023年 10月至今，任公司下属上海神火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2023年 10月至2026年2月，任公司下属上海铝箔党委副书记、董事；2024年12月至今，任公司参股公司河南神火莱
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25年11月至今，任公司下属神火新材党委副书记、董事长；2025年12月至
今，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2026年2月至今，任公司下属上海铝箔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凯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凯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曾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陈凯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

（十九）程欢先生，1970年5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河南理工大学，工程硕士，高级
工程师。1994年参加工作，曾任公司下属新庄煤矿采煤队技术主管、生产科副科长、科长、党委委员、
总工程师、副矿长，公司下属葛店煤矿党委副书记、矿长，公司下属薛湖煤矿党委副书记、矿长等职。

最近五年工作经历：2019年6月至2022年6月，任公司下属新龙公司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纪
委书记、工会主席；2022年6月至2025年12月，任公司安全监察与应急管理局副局长；2025年12月至
今，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总工程师；2026年2月至今，任公司下属河南神火永昌矿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2026年3月至今，任公司下属兴隆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程欢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程欢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曾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程欢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

（二十）曹锋先生，1978年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河南理工大学，工程硕士，正高
级工程师。2001年参加工作，曾任公司下属新庄煤矿科员、企管科副科长，公司下属刘河煤矿筹建处
企管科副科长、科长、生产科科长、副总工程师、党委委员、副矿长，公司下属煤业公司安监部部长等
职。

最近五年工作经历：2019年6月至2025年12月，任公司下属新龙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2025
年12月至今，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2026年1月至今，任公司参股公司新郑煤电、新郑精煤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曹锋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13,820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曹锋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曾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曹锋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

（二十一）肖雷先生，1984年 9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河南大学，本科学历，会计
师，2019年6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07年参加工作，曾任巨能机械（中国）有
限公司财务部科员，公司下属煤业公司财务部科员、副科长，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科长等职。

最近五年工作经历：2017年9月至2023年5月，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科长；2023年5月至今，任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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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大资产置换置入资产2025年度
应收账款承诺实现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重大资产置换情况概述
2025年，广西北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持有的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100%股权与公司控股股东广西北部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投集团”）持有的广西交科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科集团”）51%股权进行等价置换，本次置入资产和置出资产的交易作价
不存在差额，不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涉及支付现金对价（以下简称“本次交易”）。2025年8月29
日，公司已完成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股权过户工商变更登记。

二、应收账款承诺的相关约定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北投集团出具的《关于广西交科集团有限公司应收账款事项的承诺函》（以下

简称“应收账款承诺函”），在北投集团直接或间接控制上市公司期间，针对交科集团与北投集团及北
投集团控制的下属单位产生的应收账款，北投集团做出如下承诺:

（一）北投集团将督促北投集团控制的下属单位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颁发的《公
路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2018年版）》及《公路工程标准勘察设计招标文件（2018年版）》等国家指导
性文件（如上述文件更新，以最新生效版本为准）与交科集团签署业务合同，确保合同价款支付等条款
符合国家规定要求，并督促其严格落实执行合同条款。

（二）北投集团将督促北投集团控制的下属单位在与交科集团签署的业务合同达到付款条件之日
起60日内完成款项支付。

（三）针对上市公司（含交科集团）承接且合同甲方为北投集团或北投集团控制下属单位的数智工
程项目，北投集团及北投集团控制下属单位保证，任一会计年度，当年满足确认收入条件的数智工程
项目，截至该年度末各项目累计回款总金额不低于各项目累计收入确认金额合计的85%。

（四）北投集团承诺未来各年度交科集团与北投集团及北投集团控制下属单位的应收账款周转率
不低于1.4倍，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交科集团对北投集团及北投集团控制下属单位的销售收入/[（期末交科集团对北投集团及北投集
团控制下属单位的应收账款余额+期初交科集团对北投集团及北投集团控制下属单位的应收账款余
额）/2]。

（五）本次交易交割完成90日内，北投集团将督促北投集团控制的下属单位完成对交科集团逾期
欠款回款。

（六）若北投集团控制的下属单位未能按本承诺第（二）、（三）、（四）、（五）项约定支付，北投集团将
提供资金支持以协助下属单位或由北投集团直接在第（二）、（三）、（四）、（五）项约定期满后的60日内
完成支付，确保未来上市公司及交科集团权益不受到损害。

以上承诺，在上市公司年度关联销售占年度营业收入比例连续两年降至30%以下前长期有效。
三、置入资产2025年度应收账款承诺的实现情况
置入资产2025年度应收账款承诺的实现情况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

具《北投科技关于控股股东对置入资产2025年度应收账款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容诚专字
[2026]230Z1266号）。经审计的应收账款承诺的实现情况如下：

（一）北投集团已督促北投集团控制的下属单位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颁发的《公
路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2018年版）》及《公路工程标准勘察设计招标文件（2018年版）》等国家指导
性文件（如上述文件更新，以最新生效版本为准）与交科集团签署业务合同，确保合同价款支付等条款
符合国家规定要求，并督促其严格落实执行合同条款。

（二）北投集团已督促北投集团控制的下属单位在与交科集团签署的业务合同达到付款条件之日
起60日内完成款项支付。

（三）针对上市公司（含交科集团）承接且合同甲方为北投集团或北投集团控制下属单位的数智工
程项目，2025年度满足确认收入条件的数智工程项目，截至该年度末各项目累计回款总金额占累计收
入确认金额合计的102.19%。

（四）2025年度交科集团与北投集团及北投集团控制下属单位的应收账款周转率为2.07倍。
（五）本次交易交割完成90日内，北投集团已督促北投集团控制的下属单位完成对交科集团逾期

欠款回款。
（六）北投集团控制的下属单位均已按承诺第（二）、（三）、（四）、（五）项约定支付。
综上，控股股东北投集团已根据应收账款承诺函的约定，积极督促并落实相关工作，有效履行了

其在应收账款方面的承诺，保障了上市公司及交科集团的权益。
特此公告。

广西北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0936 证券简称：北投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4
广西北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
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西北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北投科技”）于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15:00-
16: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以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了
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现将本次业绩说明会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广西北投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1）。
2026年5月18日，公司董事长、董事、独立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兼总法律顾问、副总经理、

总会计师等出席会议人员与投资者进行了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了答复。

二、本次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复情况
公司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给予了回复，主要问题及回复情况如下：
问题1：1、公司5月8日异动公告明确澄清：主营业务收入不涉及人工智能等热门概念，怎么现在

又全是AI、鸿蒙、机器人、低空经济、东盟AI？公司的大模型难道不属于人工智能？2、智慧交通≠AI应
用，目前只做交通数智工程、船闸控制、数字孪生，算不算市场说的“AI智能体、大模型、算力”？3、“北
上深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是地方战略愿景，还是已落地项目？有没有合同、有没有收入？4、公
司是否参与了平陆运河的建设？中标合同金额是多少？对公司利润的贡献值是多少？5、母公司的承
诺未来五年的资产注入，一定要五年吗？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资产注入计划或节点？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目前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构成不涉及人工智能。公司主营业务为数智工程、勘察设计与试验检测、

新材料及机电设备的生产与销售等领域。在研发与技术应用层面，公司始终致力于以人工智能等先
进技术赋能主业。您所关注的“科宝”交通大模型等系列成果，正是我们将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以创
新驱动发展赋能主业的具体体现。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要加快构建“北上广研发＋
广西集成＋东盟应用”发展路径，推动人工智能应用和产业集聚发展，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
合作高地，走出具有鲜明特色的人工智能引领赋能高质量发展之路。公司深刻践行“北上广研发+广
西集成+东盟应用”的发展路径，通过共建中国—东盟交通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等在该路径上开展
具体探索。

公司参与了平陆运河部分检测咨询、信息化、电气工程等相关业务。关于中标合同金额等数据，
以项目中标公示信息为准。

公司控股股东北投集团已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于重组完成后5年内，采取注
入或业务整合等方式稳妥解决相关主体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问题。为更好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公
司及控股股东等相关主体已通过签署托管协议、成立托管委员会等具体措施，有序推进承诺的履行。
后续公司将根据承诺要求依法依规推进相关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2：1、Q1盈利2496万，是交科集团并表+季度结算集中，还是真实持续盈利能力？2、交科集
团业绩承诺：2025≥2.28亿、2026≥2.07亿、2027≥1.49亿——逐年下降，为什么？是增长乏力还是藏利
润？3、公司是否有实质性中标平陆运河工程的合同？智慧化订单有多少？何时确认收入？能给Q2/
Q3带来多少增量？4、母公司历史亏损-23亿，会不会吞噬利润、影响分红与再融资？5、母公司的资产
注入承诺，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或推进节点？6、公司在市值管理方面，有何举措？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2026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4869.08万元，利润总额7440.42万元，归母净利润2496.24

万元，相关财务数据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编制与披露。一季度公司经营延续企稳回升态势，基本面
持续改善。广电亏损业务已完全出表，营收、利润同比均显著改善，业绩已实现扭亏为盈。

公司参与了平陆运河部分检测咨询、信息化、电气工程等相关业务。关于中标合同金额等数据，
以项目中标公示信息为准。

母公司历史亏损系前期置出资产存续期间逐步形成，该历史亏损不会对当期经营利润形成侵
蚀。公司将积极通过聚焦主责主业，以提高公司质量为基础，强化科技创新，持续完善规范运作治理，
不断提升经营管理水平，促进公司投资价值和股东回报能力的提升，实现公司持续高质量健康稳定发
展。

公司控股股东北投集团已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于重组完成后5年内，采取注
入或业务整合等方式稳妥解决相关主体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问题。为更好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公
司及控股股东等相关主体已通过签署托管协议、成立托管委员会等具体措施，有序推进承诺的履行。
后续公司将根据承诺要求依法依规推进相关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高度重视市值管理工作，已将其纳入公司治理体系，并系统制定了《市值管理制度》。公司市
值管理的核心举措包括：一是完善治理基础，持续优化信息披露与规范运作；二是加强价值沟通，通过
业绩说明会、E互动问答等多渠道与投资者保持良性互动；三是聚焦价值创造，扎实经营以提升公司
基本面与核心竞争力；四是注重价值呈现，定期编制并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等文件，向市场系统展示
公司长期价值。相关内容请参阅公司于上交所网站发布的公告及报告。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3：您好！平陆运河开通在即，请问公司业务在平陆运河中占比多少？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参与了平陆运河部分检测咨询、信息化、电气工程等相关业务。

关于中标合同金额等数据，以项目中标公示信息为准。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4：母公司注资计划，是否有时间表？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控股股东北投集团已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

于重组完成后 5年内，采取注入或业务整合等方式稳妥解决相关主体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问题。
为更好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公司及控股股东等相关主体已通过签署托管协议、成立托管委员会等具体
措施，有序推进承诺的履行。后续公司将根据承诺要求依法依规推进相关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5：2026年一季度财务指标有哪些改善？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6年一季度公司财务指标实现根本性改善，成功扭亏为盈，经营成

效显著。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4869.08万元，利润总额7440.42万元，归母净利润2496.24万
元，彻底扭转此前亏损局面；同时营业收入稳步提升，盈利能力大幅增强。感谢您的关注，谢谢！

三、其他事项
关于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具体内容，投资者可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进行查阅。感谢各位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在此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
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广西北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0576 证券简称：祥源文旅 公告编号：临2026-030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
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3日上午11:00-12:0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7日至6月2日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邮箱（irm@600576.com）进行提问。公司将
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公司已于2026年4月25日、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2026年第一季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6月3日上午11:00-12:00举
行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

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3日 上午11:00-12: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王衡先生
董事、总裁：方言先生
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徐中平先生
独立董事：曾辉祥先生
董事会秘书：王琦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加人员可能会有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6年 6月 3日上午 11:00-12: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2日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

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m@600576.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资本证券中心
电话：0571-85866518
邮箱：irm@600576.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

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0576 证券简称：祥源文旅 公告编号：临2026-029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8日(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密渡桥路1号白马大厦12楼祥源文旅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99
700,362,186
67.206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衡先生主持，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独立董事均列席了本次会议。2、公司董事会秘书王琦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7,671,466
比例（%）

99.6158

反对

票数

2,614,040
比例（%）

0.3732

弃权

票数

76,680
比例（%）

0.0110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6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697,678,066 99.6167 2,605,440 0.3720 78,680 0.011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7,719,366
比例（%）

99.6226

反对

票数

2,564,140
比例（%）

0.3661

弃权

票数

78,680
比例（%）

0.0113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确认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921,251
比例（%）

96.9750

反对

票数

2,636,940
比例（%）

2.9761

弃权

票数

43,180
比例（%）

0.0489
5、议案名称：关于追认关联方并确认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747,651
比例（%）

96.7791

反对

票数

2,742,040
比例（%）

3.0948

弃权

票数

111,680
比例（%）

0.1261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6,791,366
比例（%）

99.4901

反对

票数

3,460,640
比例（%）

0.4941

弃权

票数

110,180
比例（%）

0.0158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5,457,366
比例（%）

99.4090

反对

票数

4,022,640
比例（%）

0.5749

弃权

票数

111,680
比例（%）

0.0161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6,227,866
比例（%）

99.4096

反对

票数

4,022,640
比例（%）

0.5743

弃权

票数

111,680
比例（%）

0.0161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7,653,366
比例（%）

99.6132

反对

票数

2,597,140
比例（%）

0.3708

弃权

票数

111,680
比例（%）

0.016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4

5

7

9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及 2026 年中期分红

规划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执行情况确认及预
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关于追认关联方并确认
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确认董事 2025 年度
薪酬及 2026 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85,761,831

85,765,831
85,592,231
84,311,631
85,737,131

比例（%）

96.9652

96.9697

96.7734

95.3255

96.9373

反对

票数

2,605,440

2,636,940

2,742,040

4,022,640

2,597,140

比例（%）

2.9457

2.9814

3.1002

4.5481

2.9364

弃权

票数

78,680

43,180

111,680

111,680

111,680

比例（%）

0.0891

0.0489

0.1264

0.1264

0.126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股东会议案6为特别决议议案，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已获得了出席股

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已将议案2、议案4、议案5、议案7、议案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议案4、议案5关联股东祥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安徽祥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合计610,990,315股。
4、本次会议议案 4、议案 5、议案 7王衡先生、徐中平先生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合计 770,

500股。
5、本次会议听取了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分别作的2025年度述职报告，并听取了《关于确认高级管

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蒋贇律师、张天涵律师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祥源文旅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